
「臺北市山坡地開發建築都市設計準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加強臺北市（以下簡稱

本市）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及

山坡地景觀，並依臺北市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九

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本準

則。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加強臺北市（以下簡稱

本市）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

確保山坡地環境之安全及維

護山坡地環境之品質，特訂定

本準則。   

山坡地之開發建築，除法

規另有規定者外，依本準則之

規定辦理。 

一、 修正本準則訂定目的及授權規

定。 

二、 本準則前身為「臺北市山坡地

建築開發都市設計規範」，係起

草於八十七年，續經本府八十

九年八月十八日府都三字第八

九０六九五七四００號函頒實

施。因起草當時為水土保持法

施行之初，相關制度尚未完備，

故將確保山坡地安全及維護環

境品質納入該規範訂定目的。

考量現行水土保持法就維護山

坡地安全與山坡地環境品質部

分，已定有完整規定及審查制

度，為明確劃分權責，爰予刪除

現行條文第一項「確保山坡地

環境之安全及維護山坡地環境



之品質」等文字。 

三、 本準則訂定目的係為強化本市

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及山坡地

景觀，並透過規範山坡地開發

案之量體規劃、建築配置、開放

空間留設及景觀設計等事項，

以期確保山坡地建築基地開發

配置之合理性及與周邊環境之

融合性。 

四、 至有關山坡地開發建築須經臺

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

許可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都

審委員會)審議通過案件，係有

屬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

治條例第九十五條第一項各款

規定之案件，且該條第二項明

定：「市政府得針對第一項第一

款規定之各種建築物種類，分

別訂定建築開發都市設計管制

準則。」故將本準則之立法體例



修正為部分依職權部分依授權

之方式訂定，以符法制。 

五、 按法規之適用，須具體判斷各

法規間或同法規之不同條文間

是否存有特別法與普通法關

係，爰依現行法制體例刪除現

行條文第二項規定。 

 第二條    山坡地建築基地（以下簡

稱基地）之開發，應配合本市

山坡地生態保育、環境品質及

防災計畫之整體發展政策，避

免過度或不良之建築開發行

為，以防止對基地安全、環境

景觀及自然生態產生負面之

影響。 

本條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三條規定。 

第二條    依法令規定須經臺北市

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

可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審議之山坡地建築基地

（以下簡稱基地），應依本準

 一、 本條新增，以下條次調整。 

二、 本準則適用範圍為依臺北市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九

十五條第一項各款及臺北市都

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



則辦理。 

          前項所稱之山坡地，指符

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經本市都市計畫劃定。 

二、 經本府依水土保持法第

三條第三款或山坡地保

育利用條例第三條規定

劃定。 

 

議規則第二條規定須經都審委

員會審議之山坡地建築基地，

爰新增第一項。 

三、 本準則之山坡地，指經「修訂本

市都市計畫『臺北市都市計畫

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

第一點、第二點、第三點及第八

點』案」劃定、經本府依水土保

持法第三條第三款規定及依山

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三條規

定：「本條例所稱山坡地，係指

國有林事業區、試驗用林地及

保安林地以外，經中央或直轄

市主管機關參照自然形勢、行

政區域或保育、利用之需要，就

合於左列情形之一者劃定範

圍，報請行政院核定公告之公、

私有土地：一、標高在一百公尺

以上者。二、標高未滿一百公

尺，而其平均坡度在百分之五



以上者。」劃定者。目前本府於

八十四年十二月八日依水土保

持法第三條第三款規定公告山

坡地範圍，於七十九年二月二

十六日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

第三條規定公告山坡地範圍，

雖兩者範圍一致，惟因公告劃

定之法令依據不同，為避免未

來公告範圍有所不一致，而生

是否經本準則審議之疑義，爰

予明定。 

第三條    基地之開發，應考量本市

山坡地生態保育、環境品質及

防災計畫之整體發展政策，避

免過度或不良之建築開發行

為，以防止對基地安全、環境

景觀及自然生態產生負面之

影響。 

 一、 本條由現行條文第二條移列並

做文字修正。 

二、 因修正條文第二條將「山坡地

建築基地」簡稱為「基地」，爰

酌作修正。 

第四條   基地之開發應充分考量原

有地形、地貌、地質安全及排

第三條    基地之開發，應以環境保

育為優先，其建築物及設施之

一、 條次調整。 

二、 修正條文第一項，為避免基地



水狀況，合理配置建築物及設

施，並減少整地開挖。  

    建築物地面層整地高程

設定應考量下列條件合理配

置：  

一、 建築物主要出入口與道

路之高程差應為三公尺

以下。 

二、 基地臨接兩條以上道

路，且各道路間之高程

差達六公尺以上者，其

建築物量體應分棟配置

及分棟檢討。 

    建築物外牆與擋土牆間

之填土淨寬應達一點五公尺。 

配置，以減少整地開挖為原

則。 

基地內之開放空間或法

定空地，應與相鄰開放空間或

空地連接；基地內之公共步

道，應銜接視野優良之公共開

放空間。 

大挖大填，破壞山坡地原有地

形及地貌，並為確保建築物安

全，爰明定建築物及設施之配

置應綜合考量基地現況地形、

地貌、地質安全及排水狀況妥

予配置，並應減少整地開挖，以

維護山坡地開發建築之合理性

及山坡地景觀。 

三、 有關環境保育之概念，修正條

文第三條已明定為基地之開發

應考量事項，又鑑於環境基本

法第三條但書已明定應以環境

保護為優先之概念，目前亦有

環境影響評估法及開發行為應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

認定標準(以下稱環評標準)等

中央法規，就環境保育、環境影

響評估制度加以規範，例如環

評標準第三條及第二十條，已

明定位於山坡地之工廠、旅館



或觀光旅館，申請開發或累積

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者，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爰山坡地開

發行為已得藉由上開法規制度

把關，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一項

「以環境保育為優先」等文字。 

四、 刪除現行條文第二項：考量山

坡地地形之差異並避免開發案

為與相鄰空地連接致大挖大

填，以避免大幅改變原有地形

及地貌，爰刪除前段規定。另後

段有關人行步道之留設於修正

條文第六條已有更具體之規

範，爰予刪除。 

五、 新增修正條文第二項：為確保

山坡地開發案與基地現況地形

地貌之關係及周邊環境之融合

性，爰新增本項明定建築物地

面層整地高程設定時應考量之

條件。 



(一) 第一款：為避免高程落差

過大致與周邊環境不協

調與壓迫感，爰明定建築

物主要出入口與道路之

高程差應為三公尺以下。 

(二) 第二款：為避免不當之地

面高程設定及量體規劃

導致周邊環境之量體及

視覺衝擊，爰明定基地臨

接兩條以上道路，且各道

路間之高程差達六公尺

以上者，其建築物量體以

分棟配置及分棟檢討為

原則，以確保各建築物主

要出入口與道路之高程

差均為三公尺以下。 

六、 新增第三項：為避免擋土牆與

建築物外牆距離過近影響建築

物安全，爰依實務運作現況，明

定擋土牆與外牆之填土淨寬應



達一點五公尺。 

 第四條    基地建築物及設施之配

置，應避免位於地面水、伏流

水、地下水等水量過多及有礙

基地排水功能之地區；建築物

以避免位於填方區為原則，位

於填方區者，應注意基礎承載

及地質改良。 

一、 本條整併至修正條文第四條第

一項規定並做修正，以下條次

調整。 

二、 按針對基地基礎承載、地質改

良、地面水、伏流水及地下水分

析等事項之調查，需投入巨額

資金及時間成本，考量都市設

計審議階段尚屬開發前期作

業，爰配合都審委員會審議實

務改以原則性規範。至有關基

地基礎承載、地質改良及排水

規劃等事項，應依循水土保持

法相關規定，並於後續提送水

土保持計畫時再由權責機關審

議。 

 第五條    基地開發之申請，其面積

在一公頃以上者，應設置雨量

觀測計，蒐集地區降雨資料，

以提供微氣候資料分析、運用

一、 本條刪除，以下條次調整。 

二、 因都市設計審議係針對基地之

公共開放空間配置、人行空間

及建築量體規劃等事項審議，



及管控之用。 於都審委員會審議實務上並未

要求基地開發應設置雨量觀測

計及提供微氣候資料，爰配合

實務運作情形，予以刪除。 

 第六條   基地之整地，應順應地形

地勢，其整地面以高低階層處

理者，每一階層間應以擋土措

施或護坡措施處理，並設置管

理維護必要之路徑，且應有適

當之截排水設施。 

            前項之護坡措施處理，上

下階垂直高度超過五公尺者，

每五公尺應設置寬度二公尺

以上之平台及平台截排水溝。 

一、 本條刪除，以下條次調整。 

二、 有關基地整地之原則，修正條

文第四條已明定。 

三、 考量都市設計審議係針對基地

之公共開放空間配置、人行空

間及建築量體規劃等事項進行

審議，有關擋土措施、護坡措施

及截排水設施之規劃，屬開發

案細部規劃及技術性事項，應

依循水土保持法相關規定，並

於後續提送水土保持計畫時再

由權責機關審議，爰予刪除。 

 第七條   基地整地之挖、填土石

方，以區內平衡為原則，且挖、

填土石方量之差額應占總土

石方量正、負百分之十以內。 

一、 本條刪除，以下條次調整。 

二、 現行條文係為避免基地大挖大

填，破壞山坡地原有地形及地

貌，爰明定基地整地之挖、填土



            前項總土石方量與申請

基地面積之比例，每公頃不得

超過一萬立方公尺；挖、填深

度除必要通路外，不得超過五

公尺。 

石方，以區內平衡為原則，並明

確限制其差額。惟實務上基地

之開發有開挖建築基礎及地下

室之需求者，恐難以符合本條

規定。又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一

項已明定基地之開發應充分考

量原有地形、地貌、地質安全及

排水狀況，合理配置建築物及

設施，並減少整地開挖，已包含

本條之規範精神，爰予刪除。 

第五條  基地地下層開挖面積占基

地面積之比率，依下表規定辦

理： 

 

 

 

 

 

 

 

第八條  基地地下層開挖面積占基

地面積之比率，依下表規定： 

 

 

 

 

 

 

 

 

一、 條次調整並酌修文字。 

二、 刪除現行條文第八條第二項，

因修正條文第十一條業明定申

請案經都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者，得不受修正條文第五條規

定之限制，爰無重複規定必要。 



 

 

 

因基地地形、地質條件特殊

或其他特殊情形，經臺北市都市

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審議通

過，並經本府核准者，不受前項

規定比率之限制。 

 

第六條    為建立山坡地之公共人

行步道系統，基地應自建築線

或道路邊界線退縮留設一．五

公尺以上之人行步道，該部分

得計入法定空地。 

第九條    為建立山坡地之生態廊

道及公共人行步道系統，基地

應自建築線或基地內通路邊

退縮設置進深一．五公尺以上

之人行步道，退縮部分得計入

法定空地；道路或基地內通路

邊已設置人行步道者，可合併

計算退縮進深。但基地臨道路

退縮留設部分之進深，仍不得

小於九十公分。 

前項人行步道之材質及

設計高程，應順應地形與地

勢，並設置適當之排水及止滑

一、 條次調整。 

二、 修正條文第一項： 

（一） 按現行法令尚無生態廊道定

義或具體規範，都市設計審議

實務上亦未執行生態廊道系

統審查，乃因應實務運作情況

刪除相關內容。 

（二） 本條規定係為建立山坡地之

人行步道系統，以區隔人車動

線並維護人行安全，故計畫道

路、基地內通路、現有巷及產

業道路等皆有留設人行空間

之必要，爰將現行條文第一項



設施。 

基地留設之人行步道，因

地形及地質條件特殊，經本會

審議通過，並經本府核准者，

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內「基地內通路」修正為「道

路邊界線」。 

（三） 另因實務上針對基地條件得

退縮留設一．五公尺以上之人

行步道者，皆要求依規定留

設；無法依規定留設者，多係

因基地與道路間有高程差或

設有水土保持設施等因素導

致，要求其仍應退縮留設九十

公分人行步道，恐未能確實執

行，或留設後無法實際供公眾

通行使用，爰基於實務運作情

形刪除現行條文第一項後段

規定。又爾後針對基地情形特

殊無法依本條規定辦理者，得

依修正條文第十一條規定辦

理。 

三、 刪除現行條文第二項，因臺北

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七條已

明定無遮簷人行道應以防滑鋪



面鋪築，且應向道路境界線作

成四十分之一洩水坡度；臺北

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

可審議參考範例亦明示開放空

間之人行鋪面材質均應符合本

府工務局防滑化標準，無須重

複規定，爰予刪除。  

四、 刪除現行條文第三項，因修正

條文第十一條業明定申請案經

都審委員會審議通過者，得不

受修正條文第六條規定之限

制，爰予刪除。  

第七條   基地與毗鄰之建築基地

間，應沿境界線留設災害緩衝

空間，其寬度規定如下： 

一、 基地面積在二公頃以上

者：五公尺以上。 

二、 基地面積未達二公頃或

位於保護區者：三公尺以

上。但因基地條件限制

第十條    基地與毗鄰之建築基地

間，應沿境界線留設災害緩衝

空間，基地面積在二公頃以上

者，其寬度為五公尺以上；基

地面積未達二公頃或為保護

區者，其寬度為三公尺以上。 

前項緩衝空間內，應設置

適當之落石防制柵，並以維持

一、 條次調整。 

二、 修正第一項，並分列為二款。因

面積未達二公頃或為保護區之

基地，於實務執行上有因基地

面積限制或其他特殊情形，致

無法依規定留設三公尺以上災

害緩衝空間，故綜合考量基地

防災需求，並參酌實務執行可



者，得依第十一條規定審

議通過後調整為一．五公

尺以上。 

災害緩衝空間除必要

之水土保持設施外，不得作

為建築使用。 

原有地形為原則。 行性及都市設計審議近年審查

案例，增訂修正條文第二款但

書，明定因基地條件限制者，得

依修正條文第十一條規定審議

通過後，調整災害緩衝空間寬

度為一．五公尺以上。 

三、 刪除現行條文第二項：查落石

防制柵為以網子或隔柵設置於

邊坡之設施，用於攔截落石，以

避免危及建築物安全。惟山坡

地安全仍應以區域性系統規

劃，且須因地制宜規劃相關防

制措施，爰予刪除。又有關落石

防治、邊坡及土石流防護規劃

部分，屬細部規劃及技術性事

項，應依循水土保持法相關規

定，並於後續提送水土保持計

畫時再由權責機關審議，為因

應實務需求及權責劃分，爰予

刪除。 



四、 新增第二項，災害緩衝空間之

留設係基於山坡地基地之防災

需求，該空間應保持原有地形、

地貌，不得建築使用。惟考量部

分基地有設置水土保持設施之

需要，故明定必要之水保設施

除外。 

 第十一條    臨道路之擋土設施或

護坡設施，其第一進擋土設施

或護坡設施之高度自地面起

算達三公尺者，應自道路退縮

進深二公尺以上之緩衝空間。 

一、 本條刪除，以下條次調整。 

二、 本條係為避免沿街空間因設置

擋土設施或護坡設施造成視覺

衝擊及人行壓迫感，故明定第

一進擋土設施或護坡設施之高

度自地面起算達三公尺者，應

自道路退縮進深二公尺以上之

緩衝空間。惟考量修正條文第

六條已明定基地應自建築線或

道路邊界線退縮留設一．五公

尺以上之人行步道，於空間規

劃上有重合之情形，經考量沿

街人行空間之延續性並兼顧沿



街空間之友善性，統一依修正

條文第六條規定留設之一．五

公尺以上之人行步道，爰予刪

除本條規定。參考圖例如下： 

 第十二條  擋土設施及護坡設施處

理，應由相關專業技師作成

穩定性分析報告，並簽證負

責。 

擋土設施之立面造型、

一、刪除第一項：擋土設施及護坡設

施之穩定及安全，屬水土保持主

管機關權責，且針對專業技師簽

證機制，於水土保持法第六條、

第六條之一及水土保持計畫審



色彩，應與自然環境及建築

物相互協調，並配合建築立

面設計，加強表面材質細部

處理。 

核監督辦法第十三條已有相關

規定，爰予刪除。 

二、有關第二項擋土設施設計之規

定，移列至修正條文第八條規

定，並作文字修正。 

第八條   擋土設施及護坡設施之

立面應以植生綠化處理。但有

妨害設施結構安全或特定用

途之虞者，不在此限。 

第十三條  擋土設施及護坡設施，

應依下列規定綠化： 

一  設置於公共空間及公眾視

野可及之範圍者，應以自

然工法或景觀式設計為原

則。 

二  與自然地形相延續之人工

坡面，以配合相鄰自然地

形整體設計為原則。 

三  設施之立面，應利用植物

之攀爬及懸垂等特性，進

行垂直性綠化處理。但有

妨害設施結構安全或特殊

用途之虞者，不在此限。 

四  自然邊坡及護坡設施之綠

一、 條次調整。 

二、 修正條文第八條，由現行條文

第十二條第二項及第十三條規

定合併。 

三、 為使擋土設施及護坡設施設計

更具彈性，爰刪除條列式之綠

化措施規定。惟為維護山坡地

景觀，故明定擋土設施及護坡

設施在不影響安全及使用之前

提下，其立面應利用植生予以

綠化。 



化植生，應配合坡地自然

景觀，利用植物特性，進行

具視覺層次性之坡面綠化

及色彩處理。 

 第十四條  基地之綠化，應依下列

規定： 

一  依緩衝綠帶、護坡功能性

植栽、景觀植栽及人工地

盤綠化等特性，配合基地

周圍既有綠覆林相，予以

設計，並應回植原基地植

物三分之一之樹種。 

二  調查現有植裁，並以圖面

標示其分佈位置。基地內

樹高十公尺以上或米高

徑二十公分以上之單株

喬木，或植物群聚面積達

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且具

良好林相之喬木樹林，或

特殊稀有灌叢、地被，以

一、本條刪除，以下條次調整。 

二、因本準則訂定時，尚無基地綠化

相關規定。嗣後本府於一０五年

六月二日訂定發布臺北市新建

建築物綠化實施規則，並明定基

地綠化相關規定，爰刪除本條。 



原地保存為原則。但確有

移植之必要者，得提出基

地內移植復育計畫。 

三  於基地與毗鄰之建築基

地間沿境界線留設之緩

衝綠帶，其綠覆率應達百

分之八十以上，其中喬木

綠覆率以達百分之七十

以上為原則。 

四  基地地表不得裸露，且基

地綠覆面積內應栽植之

喬木比率，應占總綠覆面

積百分之五十以上。 

基地之戶外停車場，應

順應地形及地貌分層設置，

停車場週邊應設置寬度一

公尺以上之植栽綠帶；停車

場內之綠化，以栽植喬木配

合灌木及地被植物為原則。 



 第十五條  基地面積超過二公頃者，

其聯外道路出入口以設置二處

以上為原則，其中主要車道出

入口應為八公尺以上，次要車

道出入口應為四．五公尺以上；

主要出入口之設置，應考量基

地週邊環境之交通衝擊。 

一、本條刪除，以下條次調整。 

二、考量基地面積超過二公頃之開發

案，其基地環境條件及建築配置

差異大，基於實務運作情形，此

類開發案之車道出入口數量及

寬度宜改由都審委員會個案審

議認定，爰予刪除。 

 第十六條  基地內之所有公共及私

設管線，應以地下化為原則，

並避免破壞山坡地自然景觀。 

一、本條刪除，以下條次調整。 

二、都市設計審議係針對基地之公共

開放空間配置、人行空間及建築

量體規劃等事項審議，基地內管

線規劃屬細部設計範疇，爰有關

公私有管線之配置，回歸電力、

自來水及瓦斯等相關管線主管

機關所定規範辦理，故刪除本

條。 

 第十七條  基地內之水塔、變電箱、

機房、蓄水池、污水處理設施

等地面上固定公用設施及設

備，應集中設置於建築物內或

一、本條規定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九條

第四款規定，以下條次調整。 

二、現行條文第二項所稱緩衝綠帶係

指依現行條文第十條及修正條



公用設備區。 

前項設施或設備設置於

公用設備區者，不得占用緩衝

綠帶或退縮地，並應配合建築

物予以設計，或為綠化或美化

處理。 

文第七條規定留設之災害緩衝

空間。有關設施或設備不得占用

前開緩衝綠帶部分，因修正條文

第七條第二項已明定災害緩衝

空間，除必要之水土保持設施

外，不得作為建築使用，故無需

另定；不得占用退縮地部分，因

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

治條例、都市計畫及修正條文第

六條等法令規定留設之人行空

間，設施或設備本不得占用，故

亦無另定之必要，爰予刪除。另

有關遮蔽美化相關規定，移列至

修正條文第九條第四款規定。 

第九條  基地建築物之量體規劃，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建築物之量體、高度及立

面設計，應考量與周邊環

境之融合性與合理性。 

二、建築物連續牆面線應不超

第十八條  基地建築物之量體及造

型設計，應斟酌技術可行性、

經濟可行性及山坡地保育、景

觀需求及安全，依下列規定： 

一  考量綠建築技術之應用。 

二  建築物之量體及高度，應

一、 條次調整。 

二、 依行政院現行法制體例，法規

款次應於數字右方加具頓號，

再接續規定內容，爰修正各款

之標點符號。 

三、 因修正條文第三條已明定基地



過三十公尺。 

三、建築物及基地內相關設施

之材料、色彩及夜間照明，

應避免造成反光及炫光。 

四、基地內之水塔、變電箱、

機房、蓄水池、污水處理

設施等地面上固定公用設

施及設備，應依其類別分

類集中設置於建築物內或

公用設備區，並遮蔽美化

處理。 

考量既有山坡地之地形

天際線及相鄰建築之視

野景觀。 

三  建築物之立面，以依山脈

背景變化調和處理，避免

單調連續之牆面線為原

則；其立面長度超過三十

公尺時，並應有轉折變化

之設計處理。 

四  建築物之屋頂型式，應順

應地形地勢，避免以平屋

頂為主要型式，其建材及

色彩，應與建築物立面作

整體設計；屋頂之突出物

及設備設施，應以不外露

或以遮蔽設施美化處理

為原則。 

五  建築物及設施之材料、色

彩，應依地形地貌處理，

避免造成反光及炫光。 

之開發應考量之事項，爰刪除

現行條文本文「應斟酌技術可

行性、經濟可行性及山坡地保

育、景觀需求及安全」等文字，

餘酌作文字修正。 

四、 刪除現行規定第一款：有關新

建建築物應適用之綠建築相關

規範，業於臺北市綠建築自治

條例及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第十七章綠建築基準專

章明定，為避免重複規範，爰予

刪除。 

五、 刪除現行規定第四款：建築物

之屋頂型式，於本市農業區、保

護區已另有臺北市農業區保護

區建築物及有頂蓋農業設施斜

屋頂設置辦法規定，其餘使用

分區仍以尊重設計人之構想為

原則，故刪除原第四款規定，以

下款次遞移。 



六  建築物陽台之設計，應兼

顧視野環境景觀美化與

實用之機能特性，依其功

能選擇適當之設置區位

及深度，並配合立面造型

規劃適當之遮蔽設施。 

六、 刪除現行規定第六款：按陽台

係屬建築立面之一部分，有關

立面設計應考量之原則，已明

定於修正條文第九條第一款，

爰予刪除。 

七、 修正條文第一款，由現行條文

第二款及第三款前段移列，並

酌作文字修正。為維護山坡地

景觀、山形與視野，山坡地開發

案之建築量體應考量與周邊環

境之融合性，合理配置其量體、

高度及立面，避免突兀之設計。 

八、 修正條文第二款，為避免過大

之建築量體致影響開發案周邊

環境紋理及大面積連續牆面致

影響人行壓迫感及視線穿透

性，爰規定建築物連續牆面線

以不得超過三十公尺為原則。 

九、 修正條文第三款，由現行條文

第五款移列，並酌作文字修正。



為避免影響人行及車行安全，

建築物及相關設施設計應避免

使用易反光及炫光之材料、色

彩或夜間照明設計。 

十、 新增第四款，由現行規定第十

七條第二項移列並作文字修

正。 

第十條   除擋土牆或水土保持設

施外，基地臨接道路或永久性

空地之界面，得以下列方式處

理： 

一、設置高度二公尺以下且透

空率達百分之七十以上之

圍牆。 

二、以綠籬、喬木等複層植栽

處理。 

第十九條  基地鄰近道路或永久性

空地之界面空間，應以綠、美

化方式處理為原則；確有設置

圍牆之必要時，其透空率應達

百分之六十以上。 

一、 條次調整。 

二、 為維護山坡地開發案與周邊道

路及永久性空地(如：公園、綠

地或廣場等)介面之友善性、串

聯性及視線穿透性，參酌臺北

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

可審議委員會審議參考範例，

修正臨接道路或永久性空地之

界面，得設置高度二公尺以下

且透空率達百分之七十以上之

圍牆，或以植栽處理。惟考量基

地上有設置必要水保設施需

求，故明定擋土牆或水土保持



設施除外。 

第十一條   山坡地之開發建築，因

基地情形特殊，經本會審議通

過者，得不受第四條至第六

條、第八條至第十條規定之限

制。 

第二十條  山坡地之開發建築，經

申請人提出申請，確認基地情

形特殊，斟酌技術可行性、經

濟可行性及山坡地保育、景觀

需求及安全，經本會審議通

過，並經本府核准者，於必要

範圍內得不受本準則原則性

規定之限制。 

前項原則性規定，係指

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條、第七

條第一項、第十條第二項、第

十三條第一款、第二款，第十

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

第二項、第十五條、第十六

條、第十八條第三款、第四

款、第十九條。 

第一項之情形，於必要

時得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舉

行聽證。 

一、 條次遞移，文字調整。 

二、 修正第一項：現行條文係規定

申請程序及核准程序，因基地

情形特殊，致無法符合本準則

原則性規定者，經都審委員會

針對該個案予以審議並作成決

議，即可排除本準則原則性規

定。爰配合都審委員會實務運

作情形予以修正，並明定修正

條文第四條至第六條、第八條

至第十條規定經都審委員會審

議通過後得不受該規定之限

制。另因修正條文第三條已明

定基地之開發應考量之事項，

爰刪除現行條文「斟酌技術可

行性、經濟可行性及山坡地保

育、景觀需求及安全」等文字。 

三、 現行條文第二項，配合本次修

正得排除之原則性條文條次異



動，酌作文字修正。 

四、 都審委員會為一公開透明、公

平且專業之府級委員會，實務

上本會所召開之會議皆開放人

民參與，人民可於會上登記發

言表達意見，後續亦將其所提

意見納入會議紀錄，並公開於

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爰配合

實務運作情形，刪除現行條文

第三項規定。 

第十二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行。 第二十一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行。 條次調整。  

 


